上海期货交易所

招标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办公内网台式计算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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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招标说明

1.1  定义
1、“招标人”系指组织本次招标的招标机构：上海期货交易所。

2、“投标人”系指接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投标邀请函，遵守招标文件要求并向招标人提交投标文件的法人单位。

3、“设备”系指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规定，须向招标人提供的设备、软件、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和材料。

4、“服务”系指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须承担的技术服务、运输、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和其他类似的义务。

5、“招标文件”系指本文件及其附件，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其附件进行有效的修改或澄清则该修改和澄清构成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投标文件”系指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写，并向招标人递交的有效的文字说明、表格、图表等文件，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进行有效的补充、修改、澄清或说明则该补充、修改、澄清和说明构成投标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2  投标费用
投标人应自行承担与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和责任承担上述费用。

1.3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1、招标人如认为招标文件有澄清或修改的必要时，将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并将澄清或修改内容以书面形式发送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

2、 招标人对招标文件所进行的有效澄清和修改将构成本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均有约束力。

1.4  招标文件的解释权

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招标人。

第2章  投标文件的编写
2.1  要求
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是指投标符合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规定，没有明显的偏离或保留。
2、除非有特殊要求，招标文件不单独提供招标设备或服务使用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公用设施等情况，投标人被视为熟悉上述情况。

2.2  投标语言及计量单位

1、投标文件及投标人与招标人就投标交换的文件和来往信件，应以中文书写。

2、除在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中的计量单位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2.3  投标资格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注册资金必须达到500万或以上。

2、投标人不是制造商的必须是所投产品的代理商或经销商，或取得制造商或其分支机构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权函（须为原件）。
3、经资格审查，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或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及《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的不能参加本次投标。

2.4  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由以下部分构成： 

1、封页。

2、目录表。

3、投标函，格式见“附件1、投标函格式”。

4、代理商、经销商资格证明，或者制造商授权函。

5、法人授权委托书。

6、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7、其他资格文件。

8、公司（单位）概况。

9、公司（单位）技术和服务力量简介。

10、近三年来经济行为受到起诉情况。

11、最近三年来的主要客户名单。

12、所有硬件、软件、服务清单及价格、费用明细表（列明详细配置或者服务（包括售后服务保障和保修条款））。

2.5  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分为设备报价、设备保修报价和服务报价。

2、投标设备报价应为目的地交货价（人民币含税价）。

3、每种设备和服务只允许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被接受。投标报价在开标后不得修改。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所附的投标价格表上写明投标设备或服务的投标总价。若文字大写表示的数据与数字表示的有差别，则以文字大写表示的数据为准。
2.6  投标货币

投标价格表一律用人民币报价。

2.7  投标有效期
1、投标有效期应为从开标之日起30日。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撤销投标文件。

2、 特殊情况下，招标人可在征求各投标人同意后适当延长投标有效期，要求与答复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对于同意该要求的投标人，既不要求也不允许其修改投标文件。

2.8  投标文件的格式要求
投标书应有一套正本，五套副本和一套电子文本（WORD或者PDF格式,对于无法提供电子文本的补充材料，可以不提交电子文本）。正本中包括投标价格；副本不应包括投标价格，其余内容正本和副本相同，如其中的内容不一致，将以正本为准。
第3章  投标文件的递交

3.1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投标书正本和副本需要分别封装，在封装袋上标明投标公司的名称、项目名称和投标书种类。

3.2  递交投标文件的地点和截止时间

投标书请于2009年 7 月  10 日 11：00 前送达上海期货交易所技术部。
上海期货交易所联系人为：
况家兴先生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上海期货大厦5楼，200122。
传真：86-21-68400385
电话：86-21-68400305
Email：kuang.jx@shfe.com.cn。

陈智宏先生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上海期货大厦5楼，200122。
传真：86-21-68400385
电话：86-21-68400329
Email：chen.zh@shfe.com.cn 

3.3  迟交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将拒绝在投标截止时间后收到的投标文件。

3.4  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1、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后可对其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回，但招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收到该补充、修改或撤回的书面通知，该通知须经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对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的书面材料或撤回的通知应按本招标文件规定进行编写、密封、标注和递送，并注明“补充/修改投标文件”或“撤回投标”字样。

    3、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不得对投标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

4、投标人不得在开标后至投标有效期届满前撤销投标文件。 

第4章  评标
4.1  评标委员会

l、招标人将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组建评标委员会。

2、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质疑、评估和比较；如有必要，评标委员会可举行演示答辩会，听取投标人的解说并提问。

4.2  投标文件的审查
l、开标后，招标人将组织审查投标文件是否完整，是否有计算错误，文件是否恰当地签署。如果单价与总价有出入，以单价为准；若文字大写表示的数据与数字表示的有差别，则以文字大写表示的数据为准。若投标人拒绝接受上述修正，其投标将被拒绝。

2、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估之前，招标人将依据投标人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审查投标人的财务、技术和生产能力。如果确定投标人无能力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其投标将被拒绝。

3、招标人将确定每一投标是否对招标文件的要求作出了实质性的响应，而没有明显的偏离或保留。

4、招标人判断投标文件的响应性仅基于投标文件本身而不靠外部证据。

5、招标人将拒绝被确定为非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投标人不能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之处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6、投标人允许修改投标中不构成重大偏离的、微小的、非正规的、不一致或不规则的地方。

4.3  投标文件的澄清
1、为有助于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评估和比较，评标期间，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等候质疑。招标人有权向投标人质疑并请投标人澄清其投标内容。投标人有责任按照招标人通知的时间、地点、方式指派专人进行答疑和澄清。

2、重要澄清应是书面的，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3、投标人的澄清文件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取代投标文件中被澄清的部分。

4、投标文件的澄清不得对投标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
4.4  保密及其他注意事项
1、在开标、评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向评委询问评标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否则将废除其投标。

2、为保证评标的公正性，开标后直至发出《中标通知书》前，评委不得与投标人私下交换意见。在评标工作结束后，知悉评标情况的任何人均应对评标情况予以保密。

3、招标人不向落标方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第5章  定标

5.1  定标原则

上海期货交易所将根据投标方提交的投标书，以及对公司的背景调查，确定最终的中标方。在评价过程中，主要的参考指标包括：

· 公司背景、资质和相关经验。
· 对本招标书各项要求的满足程度。
· 交付物的内容简介。
· 总费用。
· 售后服务和保修条款。

5.2  中标通知
1、定标后投标有效期届满前，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2、招标人在收到投标文件的 30 天内发出《中标通知书》。

3、《中标通知书》将作为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依据之一。

5.3  签订合同

1、招标人将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与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招标人对有关内容有权作出必要的细化和补充，但有关细化和补充不背离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要求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3、如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要求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投标人应当予以赔偿。    

第6章  招标项目设备需求

6.1  设备清单
	设备型号
	具体配置要求
	数量

	台式PC
	配置如下：

· E7400 (CORE 2 DUO 2.8G 3M缓存)；

· 2G DDRIII 1066；

· 160G (7200 SATA)；

· 1000M 网卡；

· 16X DVD；

· 内置音箱；
· 预装XP Professional SP3(中文版)；

· 机箱可立可卧；外形尺寸不大于：79mm宽×230mm高×275mm深；

· 整机五年保修， 8x5 第二天到场；

· 保修期间若硬盘故障不返还，由供应商直接提供替换备件。
	300

	Avocent KVM
	型号如下：

2SV120BND1

4SV120BND1
	200

100


投标书须标明计算机配置规格、外观尺寸。

6.2  报价
请投标人按上述设备配置，按以下方式，进行投标报价：

1、投标人应报出由其提供的全部产品及服务的单价和价格，投标人没有报价的项目将不予支付，且应视为已包括在项目中。
2、对于上述设备清单中的设备，请列出设备和保修服务（5年）总费用，若保修期不足五年的产品，请另行注明。

3、对于上述设备清单中的设备，请列出上门安装服务（包括计算机名、IP地址设置）的费用，列出全部计算机及显示器安装的时间安排（可安排安装时间  工作日15:30-22:00， 周六、日 全天）。

附件1、投标函格式

致：上海期货交易所：

我公司收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招标项目需求书：办公内网台式计算机采购》，经研究决定参加投标：
1、 我公司愿遵守《上海期货交易所招标项目需求书：办公内网台式计算机采购》中的有关条款和规定，以投标价格人民币      元（大写：        ）的总金额，承担该项目的供货及相关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投标书。

2、 我公司同意提供贵单位要求的有关本次招标的其他资料。

3、 所有有关本次招标的函件或传真均发至投标函附件所列地址。

投 标 人：   （盖章）

地    址： 

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